分擔耶穌的服務使命──神品聖事

耶穌願意人們在世上幫助祂，繼續祂的宣講喜訊和建立天國的使命，直到世界窮盡。於是祂聚集了一些宗徒 (不是他們揀選了基督，而是基督揀選了他們)，並告訴他們：祂來到世上是為服侍人，不是來受人服侍，要求他們也像祂一樣去作眾人之僕人(瑪28:18-20；若20:21-23)。耶穌又教導他們出外傳教，為人施洗，好使萬民成為門徒。賦予他們權柄去舉行感恩祭，以基督之名赦免人的罪過和引導他的子民。此外，更邀請他們為祂作見證，直到祂的再來 (路22:19)。獻祭(若20:21)、赦罪(瑪28:19)、訓導和聖化人類(瑪28:20)，基督願他們把這些職權也傳授他人，世代相傳，直到世界末日。
基督把自己的使命和權柄，藉祂的宗徒傳授給天主子民。同樣，祂的宗徒們也用這種傳遞方式，把他們由基督那裏所接受的使命和權柄，傳授給他們派遣的人。但是傳授職權的方式，福音中並沒有記載。不過日後宗徒們遵從基督的命令，授予人職權時，常用一種儀式(宗13:3；弟前4:14)，我們稱這授權的儀式為「聖秩」。所以凡在教會內參與牧民職務的，都接受了使命及權柄，他們是「被派遣」的 (希5:4a–4b, 5:1)。

聖秩的主要儀式為覆手禮。藉此覆手禮，領受聖秩者獲得神聖的職權和天主的特赦恩寵(弟後1:6)。

藉著聖秩聖事，基督所賦予宗徒們的聖職，便嬗傳到聖教會內享有宗徒們同樣職份的主教、司鐸和執事等人事上。在晉鐸禮儀中，主教懇求聖神降臨，然後主教和神父們在新鐸頭上覆手。主教以聖油敷傅在他們的手掌上。隨後，他們與主教共同舉行首次感恩祭。這些禮儀表示他們領受了宗徒使命的職務和特權。他們應特別服侍天主和服務基督徒團體而生活。

聖秩對基督的救世工程有甚麼意義？

基督升天前，曾派遣祂的宗徒到各地宣道救人。今日，祂仍藉著神品聖事，派遣主教及其助手 (司鐸及執事)，繼續祂為人導師、司祭及牧者的使命；給萬民宣揚基督的福音，領導人棄惡從善，讚頌天主，形成一個大家庭，共同走向永生的王國。

除了上述主教、司鐸、執事所領受的聖事外，尚有許多信徒蒙天主的召喚，去度一種完全獻身給教會和服務人群的生活。他們有修會，在俗修會等。為了天國的原故，他們願意放棄私人財產，過獨身生活及自願發聽命的誓願。努力跟隨基督的芳表與教導，終身不渝以「福音勸喻」作為生活的準則。他們是各時代的標記，因為從他們的生活方式裏，我們看到只有生活在天主的忘我的愛中，並抱著對苦架的信德和復活的希望，才能滿足人心。

為適應社會的變遷和迎合教會的需要，有些信徒以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來服務於世。他們有些度著隱修的生活，為教會和人類的需要而祈禱，有些則獻身於社會服務，從事牧靈、教育、醫療和幫助勞工等工作。總之，由於社會環境逐漸變遷，和種需求也繼之而起及改變。

主教與司鐸及執事有甚麼不同？

主教們是宗徒們的繼承人，從主基督的手裏接受訓導，管理和聖化萬民的特殊使命(瑪28:18；谷16:15)。他們並享有圓滿的聖秩，即最高的司祭職。司鐸藉聖秩也被祝聖為司祭，但是沒有達到司祭職的最高峰。司鐸的主要職務是講道獻祭，為天主的子民服務。執事不能獻祭，卻可給人施洗，送聖體及講道等。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幫助主教與司鐸，做愛德的服務工作。在執行職務時，司鐸及執事應服從主教。他們是主教的合作者，在每個地方的信徒、團體，他們可以說是主教的代表。

聖職人員都有同一的目標，為建設基督的奧體。他們都是蒙受聖神的召喚，貢獻一生，盡自己所能，全心為他人服務 (格前12:4-7, 11)。

誰可以領受聖秩？

作主教、司鐸及執事是一種神聖的使命。職業，我們可以任意選擇，但是使命卻來自一位派遣者。領受聖秩，就是從基督手中接受祂委託的使命。基督特選一些人，為執行祂的使命，基督的這種召選，我們稱為「聖召」。一個有聖召者的通常跡象是：為基督、為人群專心服務的堅強志願，慷慨犧牲的精神及應有的才能和學識。人在確知自己有聖召時，應該毅然響應，並以基督選拔執行這種偉大的任務，為無上的光榮。

神職人員應是獨身的 (格前7:1,7,8; 7:25-35)。

修士　→　執事　→　神父

　　　　　(６品)　　(７品)

為聖召祈禱文：

天父啊，增加我們教友團體的信德吧！尤其是那些你已經召選，及將蒙召選為事奉你的人們。願你聖子基督的聖愛，感召更多青年，使遲疑不決的人作出決定，使受召的人能持守不渝。天父，當我們要作犧牲時，使我們堅強起來，效法你的聖子，承行你的旨意，擯棄一己的私意。亞孟。

１品：看門，２品：讀聖經，３品：驅魔，４品：輔祭，

５品：副執事，６品：執事，７品：神父
